漢代女訓比較研究
金璐璐
摘　要　漢代出現了不少專門對女性進行禮教規範和言行準則教育的女訓。這些女訓都以德行教育為基本主題,存在著一定的相通之處。但是,由於訓誡目的不同,它們在具體觀點、訓誡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別。
漢代出現了不少專門對女性進行禮教規範和言行準則教育的女訓。後世學者對它們的研究大都局限於淺層次的介紹,不僅流於表面,而且研究物件單一。針對這種現象,筆者擬從更寬廣的視角來對漢代的女訓做一比較研究,以使對它們的認識向深度和廣度擴展、延伸。

漢代女訓見諸史籍的主要有以下篇章, 現列表展示如下。

	訓主姓名
	訓誡對象
	名稱
	文獻出處

	班昭
	其女
	《女誡》
	《後漢書》卷84

	荀爽
	其女
	《女誡》
	《藝文類聚》卷23

《全後漢文》卷67

	蔡邕
	其女
	《女訓》
《女誡》
	《太平御覽》卷577

《全後漢文》卷74

	杜泰姬
	諸女及婦
	《戒諸女及婦》
	《全後漢文》卷96

	楊禮珪
	二婦
	《敕二婦》
	《全後漢文》卷96


這些女訓的作者有男性,如荀爽、蔡邕,也有女性,如班昭、杜泰姬、楊禮珪。無論作者性別如何,我們發現這些文章存在著一定的相通之處。(1)以和諧家庭為主的創作原因。女訓作為寫給家中女性的文章,主要是希望通過各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她們的自身修養,成為男權社會中所需要的“賢妻良母”,從而維護家庭與社會的和諧穩定。如班昭《女誡》開篇所雲:“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他門,取恥宗族。”① (2)以女訓為主的表現形式。漢代,教育家中子女的方式多樣,有詔策、銘誡、家書以及遺囑等。但是,班昭《女誡》的出現“標誌著女訓的產生,從此我們傳統家訓領域又增加了一個新的門類。這是就其‘女訓’的開啟山林之功而言的。”②《女誡》的出現引起時人的廣泛關注,出現了不少士大夫的仿作,如荀爽、蔡邕等,他們的《女誡》、《女訓》在表現形式上都是模仿《女誡》而作。(3)以德行教育為基本主題的訓誡內容。“婦學之目,德容言功”③ ,道德教育是漢代女子教育的首要內容。西漢賈誼在《新書·禮》中指出,“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德,禮之至也。”④他把妻柔、姑慈、婦德看成是禮教的最高境界,足見其對婦德的重視程度。班昭的《女誡》更是在“三從四德”思想指導下,使用“卑弱”、“夫婦”、“敬慎”、“婦行”、“專心”、“曲從”以及“和叔妹”七篇,在中國女訓史上第一次系統地闡述女性的道德標準:“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雲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班昭反對女性對自己的過分裝飾,才華的過於出眾,言辭的過於激烈,卻時刻不忘強調女子應該忠貞、敬慎、曲從,奉守溫柔嫺靜、以弱為美的社會定位。在班昭一系列的反對與肯定之中,凸顯了她推崇德育至上的教育理念。荀爽從儒家禮教出發,要求女性要“正身潔行”⑤ ,以順為美。蔡邕把女性的日常打扮過程和修心一一對應,要求她們做到心靈的“潔、和、鮮、順、理、正、整”。杜泰姬的《戒諸女及婦》告誡家中女性在教育子女時要做到:“恭敬以監臨之,勤恪以勸之,孝順以內之,忠信以發之,是以皆成而無不善”⑥。楊禮珪要求女性要養成勤勞節儉的美德:“常言聖賢必勞民者,使之思善。不勞則逸,逸則不才。”⑦同時,還強調女性要以柔順為美。如班昭根據男女之間陽剛陰柔的差異,指出在夫妻關係中,女性所應具備的柔順品質:“敬順之道,婦人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荀爽《女誡》雲:“昏定晨省,夜臥早起,和顏悅色,事如依恃,正身潔行,稱為順婦。”杜泰姬在《戒諸女及婦》中強調:“吾之妊身,在乎正順。”在這些教育觀的影響下,女性教育的目的便成了“婦人本自有學,學必以禮為本”⑧ ,意即“三從”、“四德”是女性所受教育內容的首位和基本準則。

漢代女訓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必然有其歷史局限性。在“男尊女卑”這一不平等思想指導下,女性處處以弱者的形象出現。其中的德育內容不但強化了女性的依附心理,而且剝奪了女性的人格自主權和婚姻自由權。如班昭《女誡》強調“卑弱”、“敬慎”、“專一”、“曲從”是女性必備的道德操守。無論是對丈夫、翁姑,還是叔妹等,女性都要一味地謙卑,順從他們。一旦發生衝突,為了維護家庭的穩定和諧,女性要犧牲個人利益,毫無人格自主權,完全淪為家庭的奴隸。

孝道也是漢代女性德育中非常重要的內容。如杜泰姬在《戒諸女及婦》中,就非常重視對子女進行“孝”的教育:“孝順以內之,忠信以發之”。蔡邕在《女訓》中告誡家中女性:“舅姑若命之鼓琴,必正坐操琴而奏曲。若問曲名,則舍琴興而對,曰某曲⋯⋯”整篇文章都是圍繞女子在夫家鼓琴時,在翁姑在場與否兩種情況下需要注意的具體細節,完全是根據如何使公婆適意來展開的,表明了社會對“孝”的重視程度之高。女性教育重視孝道這一現象的出現,和漢代統治者重視孝道密切相關。漢代在中國歷史上以“孝治天下”而聞名。“從政策的角度看,與孝有關的政策主要包括舉孝廉,設孝悌、三老等鄉官,以鼓勵並保證孝道的執行;獎勵孝子,免除孝子的徭役;實行養老政策,以教民孝;以法律維護父母之特權,嚴懲不孝行為。”⑨由於教育的權力由國家牢牢掌握和控制,家訓也必定要從屬於政治的需要。因此,女訓強調“孝”,實際是受政治上要求臣子對君主的“孝”與“忠”的強烈影響,體現了漢代女訓對當時推行的儒家思想政策的呼應和傳播。

班昭的《女誡》是我國最早的全面系統地對女性進行道德規範教育的文章,並被奉為女訓之祖,以至從後世各代陸續出現的或詳或略的女訓作品中都能找到它的痕跡。但是,因女訓作者性別、身份、地位以及所處時代的不同,這些女訓在具體觀點、訓誡方式等方面也存在著相異之處。

具體觀點、訓誡方式等方面也存在著相異之處。
(一)創作目的不同
蔡邕《女誡》的創作目的是告誡女兒認識修心養性的重要性。他結合女子平時梳妝打扮的行為,指出“心猶首面也,是以甚至飾焉”。因此,女性既要“飾面”,更要“修心”,追求外在美與內在美的統一。

《女誡》是班昭寫給自己即將出嫁的女兒們的:“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恥宗族。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間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稗助汝身。”班昭擔心女兒們因為疏於管教,不懂婦禮,導致她們在夫家受辱,還會使曹氏家族的名聲受到玷污,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經驗傳授以使她們獲益。

在古代社會,根據男女分工的不同,女性的活動場所主要在家庭,主要任務是相夫教子。因此,在女訓中就難免會有人生經驗的傳授。如杜泰姬《戒諸女及婦》:“吾之妊身,在乎正順。及其生也,思存於撫愛。其長之也,威儀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恭敬以監臨之,勤恪以勸之,孝順以內之,忠信以發之,是以皆成,而無不善。汝曹庶幾勿忘吾法也! ”文中,她向家中女性傳授自己從懷孕到撫養孩子長大成人的成功經驗,以供她們借鑒、效法。

操持家務是女性的分內之事。如果要保持家庭發展的長久穩定,從經濟的角度看,就需要女性具備勤儉持家的傳統美德。因此,楊禮珪《敕二婦》向家中女性介紹了其婆婆的持家之道:“吾先姑,母師也。常言聖賢必勞民者,使之思善。不勞則逸,逸則不才。吾家不為貧也,所以粗食急務者,使知苦難,備獨居時。”這也與班昭《女誡》中提到的“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勤也”的觀點不謀而合。可見,班昭《女誡》中闡發的貞順、節義等思想已經被對女性進行修身養性、相夫教子、勤儉持家的教誡所取代。這種區別表明,在東漢末期的女性教育中,德行道義的教育已經開始鬆動,逐漸向相夫教子、持家之道的傳統教育回歸。

(二)貞節觀念不同
東漢時期,貞節觀念開始加強,政府多次下詔大力褒獎女性的守節行為。在這種社會背景下,班昭對女性的貞節問題提出了嚴格的要求。她在《女誡》中指出:“《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祗,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班昭要求女性要“貞節柔順”、“從一而終”,要“專一”,即為了維護整個家族的利益和名聲,女性要做到在婚姻關係中,對丈夫“從一而終”,不離不棄,可謂是對統治者宣揚和提倡貞節觀的回應和鼓吹。

但是,在東漢社會裏,守貞觀念卻並不為時人所廣泛認可和回應。如在荀爽的《女誡》,蔡邕的《女訓》、《女誡》,杜泰姬的《戒諸女及婦》和楊禮珪的《敕二婦》中,都沒有提及關於女性貞節的問題。可見,他們在對待貞節問題上並沒有班昭那樣嚴苛,也不是家訓的關注重點。對於他們的這一態度,筆者擬通過文獻加以佐證。

儒學名士荀爽,在其《女誡》中要求家中女性一切行為都恪守儒家禮制,契合經學大義:“聖人制禮,以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然而,根據《後漢書·列女傳》載:“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有才藝。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常慮為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奪執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激,敕衛甚嚴。”荀爽多次逼迫寡居的女兒改嫁,可見他對女性的貞節並不十分看重,更不希望女兒“從一而終”。蔡邕雖然也很重視女性的教育問題,然而在貞節問題上也和荀爽觀點一致。根據史料記載,他的女兒蔡琰曾先後改嫁左賢王和董祀。

由此分析可知,與其他訓主對女性貞節問題持淡漠態度相比,班昭對此明顯過於看重,過分強調。

(三)表現風格迥異
班昭和荀爽作為飽受儒學薰陶的人物,他們的作品完全是其傳達儒家女教的工具,充滿了嚴肅而呆板的理論說教,缺乏親和力。杜泰姬和楊禮珪則是根據自己的人生經驗對家中女性進行關於相夫教子和勤儉持家等單方面的傳授,具有很強的針對性。蔡邕本人“妙善音律”,其女兒蔡琰亦如此。梳妝打扮更是女性的日常行為,因此蔡邕利用她們熟悉的事情,進行引導性教育,告誡她們要做到“飾面修心”和“鼓琴有禮”,顯得形象生動,充滿著輕鬆活潑的氣息,讓人易於接受。蔡邕的兩個女兒後來都成為了很有修養與才學的女子,分別是西晉名將羊祜的母親和蔡琰。可以說,她們的成才與蔡邕的教育方式不無聯繫。

(四)指導思想的區別
對比東漢的女訓,《女誡》的個性尤其突出。班昭的《女誡》在“三從四德”思想影響下,要求家中女性做到“卑弱”、“貞順”等,突出了男尊女卑的不平等思想。荀爽的《女誡》也是站在男權社會男性的角度上,單方面地對女性提出要求,和班昭的《女誡》一樣,體現了男女不平等的思想。蔡邕、杜泰姬和楊禮珪的女訓則突破了這一思想的束縛,拋棄了一味對女性進行的“三從四德”教育,而是通過自己的人生經驗來提高女性的道德修養,體現了平等交流的傾向。

中國的女訓從漢代發端,歷經魏晉,在唐朝開始興盛,明清時期達到鼎盛,尤以清朝為最。筆者認為,通過對處於初創時期的漢代女訓的比較,不僅能加深對女訓的認識,更能藉以管窺東漢中後期社會思潮的變遷。同時,與後世的女訓相比,漢代的女訓雖然形式短小,內容單調,不夠完善、完備,但其在中國女訓發展史上的開啟性意義卻是不容小覷的。綜觀後世的女訓,以漢代女訓為圭臬,在內容上一脈相承,主要闡述身為女性所應遵守的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秉承儒家禮教思想對婦女的規定和要求,對女訓作者本身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漢代的女訓值得引起足夠的關注,並對此進行深入探討和研究。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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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賈誼撰,閻振益等校注:《新書校注》,中華書局, 2000年, 2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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